包头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餐饮服务业
油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噪声污染防治，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公众健康，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源头管控
（一）新申请餐饮服务单位管控
1．严控审批范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自2019年2月起，新申请餐饮服务单位属于以上情形的，市场监管部门不予许可。
2．完善审批备案机制。餐饮服务单位在申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办理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小餐饮备案卡的同时，所申请服务项目排放的油烟、噪声要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3．完善油烟、噪声设施设备安装运行监督体制。保证设备安装前已取得出厂合格证明文件，符合大气污染排放标准。餐饮单位要接受城管执法、市场监督、生态环境等部门的监督检查。要及时进行设施设备的清洁维护，保持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二）存量餐饮服务单位管控
1．对已经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服务单位，未采取油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要依法加大整改力度，推广安装、运行油烟降噪设备。
2．对已形成“上宅下店”或无独立商业产权的餐饮服务单位要逐步退出市场，房屋租赁合同到期或者更换经营者（法人）的，各级市场监督部门不再受理有关餐饮变更、延续等行政审批事项。
3．大型商圈、餐饮服务单位集中的地段，要挖掘物业管理潜力，发挥物业管理区域的自查作用，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提升综合防控能力，确保大气污染物排放达标。
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市场监督、生态环境、城管执法等部门应明确各自监管职责，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按照各自管理职责依法从严查处。
（一）以下违法行为，由各地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1．餐饮服务提供者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
2．餐饮服务提供者超出《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范围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
（二）以下违法行为，由各地区城管执法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包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1．未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设施或安装的油烟、噪声设施不合格，运行效果不符合要求，影响周边居民工作和生活的。
2．已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
（三）各地区生态环境部门协助日常监管和参与统一行动
1．对群众集中投诉举报和上级部门转办的餐饮服务业油烟、噪声扰民案件的污染情况进行检测鉴定；按照工作职责，对群众投诉举报和上级部门转办服务业油烟、噪声扰民案件及时进行办理工作；按有关规定，要求相关责任方开展检测鉴定。
2．参与全市重点整治行动和联合执法行动，对污染情况进行检测鉴定，为联合行动提供支持保障。
三、其他要求
（一）完善许可备案机制。餐饮服务行政许可部门根据现运行的审批程序和国家最新要求，完善许可备案机制。餐饮服务提供者取得许可或备案后要主动接受城管等执法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
（二）建立信息沟通平台，完善信息互通机制。市场监督、生态环境、城管执法部门应完善信息互通机制，各部门在日常监督、执法中发现餐饮服务业场所存在违反环保规定等违法行为的，应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加大治理力度。
（三）加强联合执法力度。各地区政府（管委会）要统筹组织相关部门主动发现并及时消除油烟、异味、废气等扰民行为，避免矛盾激化，要定期开展联合执法，对于整改后仍不达标和无证经营的餐饮服务单位要坚决予以取缔。
（四）城管执法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按各自职责对屡教不改的问题企业依法进行停业整改，对涉嫌暴力抗法、阻碍执法人员现场勘验的企业人员请公安部门依法处置。
（五）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活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按照每年不低于两次的标准，对市区餐饮服务单位进行市、区两级联合执法检查，确保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有序进行。
（六）石拐区、白云矿区、土右旗、达茂旗、固阳县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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